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10号）核准，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博士”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4,797,507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4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0,000,000.00元，扣除发

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9,104,099.8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80,895,900.18元。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11月5日到位，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1月8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鹏

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1]第0088号）。截至本报告

出具之日，持续督导期限已届满，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财证券”、

“保荐机构”）作为鹏博士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出具本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

任何质询和调查。

3、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

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的有关规定

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

中心B座17楼
法定代表人 崔秀红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王俊尧、李树尧



联系电话 028-86583020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r.Peng Telecom&Media Group Co.,Ltd.

注册资本 165,746.390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学平

公司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鹏博士

公司股票代码 600804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滨海路169号1号楼1201室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滨海路169号1号楼1201室

电话号码 0532-86657711

传真号码 0532-86657711

互联网网址 https://www.drpeng.com.cn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代理记账；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

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基础电信

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施工专业

作业；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通信设备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仪器仪表制

造；仪器仪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进出口；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销售代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

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调查阶段

川财证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各中介机构编

写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在向中国证监会递交申请文件后，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取

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

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机构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主要工作包括：

1、督导公司有效执行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

的制度，有效执行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

制度；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督导公司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操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

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3、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督导公司合规使用

与存放募集资金；

4、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

5、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以书面方式告知公司

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的事项，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6、密切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7、认真审阅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文件；

8、定期向监管机构报告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于2021年12月31日出具了【2021】78号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指出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存在部分项目资

金存在最终流入原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的

情形。

保荐机构获悉上述情况后，对上市公司开展专项现场检查并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杜绝违规资金拆借、违规担保等不规范事项的发生，同

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公司在配合保荐机构工作的过程中，存在未及时告知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重大对外投资及违规担保等情形。同时关于保荐机构提出的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完善以及募集资金管理等方面，公司落实进度相对较慢。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鹏博士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提供专业意见，并就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和持续督导过程中的相关具体事项出具专项意见，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开展

核查与协调工作。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履职期间，保荐代表人审阅了公司的临时公告及定期公告。

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公司未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根据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也未

按照《保荐协议》等协议的相关要求及时告知保荐机构。

同时，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曾存在部分不规范的情形，保荐机构在知悉上

述募集资金使用的不规范情况后，多次提请并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进行规范，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一）募集资金账户强制划转的情况

2021年度-2023年度，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司法扣划，具体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368,679.25元，于2021年11月29日因司法扣划（2021）鲁

0306执1637号之二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2、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10,980,876.16元，于2021年12月23日因司法扣划（2021）

沪0106执21238号之三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3、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66,193.00元，于2021年12月24日因司法扣划（2021）鲁

0303执5176号之三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4、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53,251,388.00元，于2022年2月15日因司法扣划（2022）

川0116执404号之七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5、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178,782.88元，于2022年2月17日因司法扣划（2022）沪

0117执1082号之二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6、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1,080,000.00元，于2022年8月5日因司法扣划（2022）鲁

0303执2889号之六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7、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107,000.00元，于2022年9月23日因司法扣划（2022）鲁



0303执2889号之八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8、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520,000.00元，于2022年10月25日因司法扣划（2022）鲁

0105执3803号之三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9、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101,820.00元，于2023年4月17日因司法扣划（2023）鲁

0213执953号之二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10、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450,000.00元，于2023年4月17日因司法扣划（2023）鲁

0215执1249号之六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11、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的774,000.00元，于2023年5月30日因司法扣划（2023）鲁

0213执1614号之三十六被司法扣划、强制执行。

（二）募集资金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因诉讼案件被冻结金额合计513.09万

元。

（三）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况

2021年12月1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

符合上述要求的保本型产品，有效期4个月，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募集资

金专户。2022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过程中，存在超出授权期限操

作国债逆回购账户的情况；2022年度及2023年度存在募集资金本金及收益未及时归集

至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收回，期间产生

投资收益948.19万元，公司国债逆回购账户仍存留投资收益20,358.25元未及时归集到募

集资金专户。

十、尚未完结事项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

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十一、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俊尧 李树尧

法定代表人：

崔秀红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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